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向匡华徕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的

公告 
 

匡华徕（身份证号：4304261969******37）： 

我局于 2022 年 10 月 9 日依法对你涉嫌侵犯注册商标专

用权行为作出立案调查，现已调查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

式向你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东市监罚听告〔2023〕

Z40315101 号），现依法以公告方式向你送达该文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三十天即视为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内容如下： 

经查明，你于 2013 年 3 月 4 日开始于东莞市黄江镇社

贝村社贝二街 14 号一楼、8 号二楼、2 号二楼设立经营点，

在未取得营业执照及注册商标 、 、 、

FOOTJOY、PING、 权利人授权许可的情况下，擅自生产

加工带有 、 、 、FOOTJOY、PING、 字样

的高尔夫手套、球套用作销售，至 2014 年 5 月 22 日案发日

止，你共生产加工完成带有上述标识的成品 callaway GOLF

高尔夫手套 19080 只、callaway GOLF 高尔夫球套 3100 个、

Taylormade 高尔夫手套 5760只、Taylormade 高尔夫球套 3600

个、titleist 高尔夫手套 3840 只、titleist 高尔夫球套 2800 个、



FOOTJOY 高尔夫手套 8090 只、PING 高尔夫球套 2400 个、

NIKE GOLF 高尔夫手套 1540 只，剩余带有上述标识的

callaway GOLF 包装盒 13800 个、callaway GOLF 高尔夫球套

裁片 600 个、Taylormade 包装盒 4600 个、Taylormade 高尔

夫球套裁片 700 个、titleist 包装盒 2000 个、titleist 高尔夫球

套裁片 800 个、FOOTJOY 包装盒 1500 个、NIKE GOLF 包

装盒6000个，上述产品所使用 、 、 、FOOTJOY、

PING、 标识与注册商标 、 、 、FOOTJOY、

PING、 完全相同，经注册商权利人授权委托人鉴定为假

冒注册商标产品，根据你的平均销售价格计算，你所经营上

述假冒注册商标高尔夫手套、球套成品的经营额为 393495

元，违法所得无法计算。 

根据上述违法事实和证据，你未经注册商标权人授权许

可生产上述产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2013 年修正）第五十七条第（一）项的规定，构成侵犯注

册商标专用权行为；你未领取营业执照擅自从事经营活动的

行为，违反了《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2011 年版）第四

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构成了无照经营行为。 

你同时构成了无照经营及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根

据《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二

十二条的规定，应对你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作出行政处

罚。另根据《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

则》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2013 年修正）对你作出行政处罚。你不具备从轻及从重处

罚的情形，根据《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

用规则》第十条的规定，拟对你上述行为作出一般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13 年修正）第六十

条第二款的规定，拟责令你立即停止以上侵权行为，对你处

罚如下：一、没收并销毁你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callaway 

GOLF” 高尔夫手套 19080 只、高尔夫球套 3100 个、包装

盒 13800 个、高尔夫球套裁片 600 个，“Taylormade”高尔

夫手套 5760 只、高尔夫球套 3600 个、包装盒 4600 个、高

尔夫球套裁片 700 个，“titleist”高尔夫手套 3840 只、高尔

夫球套 2800 个、包装盒 2000 个、高尔夫球套裁片 800 个，

“FOOTJOY”高尔夫手套 8090 只、包装盒 1500 个，“PING” 

高尔夫球套 2400 个，“NIKE GOLF”高尔夫手套 1540 只、

包装盒 6000 个；二、对你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处以罚

款人民币捌拾万元整（￥800000），上缴国库。 

以上事实有商标注册证、询问笔录、送货单、收据、快

递单、鉴定报告书及价格证明等证据证实。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

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

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广东省行政处罚听

证程序实施办法》第六条、第七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

进行陈述、申辩，并可要求举行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

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举行听证的，



视为放弃此权利。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 年 3 月 27 日 

 

（联系人：陈先生，电话：0769-22015762，地址：东莞

市东城区莞温路 558 号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东城办公区 2

号楼 411 室） 

 

 

 

 

 


